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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号：蔡卫医罚〔2026〕006号

被处罚人：武汉诺齿尔口腔诊所有限公司，地址：武汉市蔡甸区中法武汉生态

示范城新天小区二期南14栋15，16，17门面，联系电话：18171342096，法定代

表人（负责人）：魏继进，性别：男，民族：汉族，职务：法定代表人,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420114MACE50BY7G

2026年1月28日，蔡甸区中法武汉生态示范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卫生监督协

管上报，于2026年1月27日巡查发现诺齿尔口腔诊所内魏继进开展诊疗活动且无

法出示执业医师证书。本机关依法查明你诊所《营业执照》名称为武汉诺齿尔

口腔诊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魏继进；《诊所备案凭证》名称为武汉诺齿

尔口腔诊所，法定代表人为魏继进，主要负责人为杨寒，诊疗科目为口腔科。

现场调取电脑就诊记录显示，患者余英于2026年1月27日11:42就诊，诊疗项目

为纤维桩。魏继进系该诊所负责人及法定代表人，未取得《医师资格证书》、

《医师执业证书》，擅自开展口腔诊疗活动，其行为存在严重医疗安全隐患，

易造成诊疗失误、交叉感染及医疗纠纷，扰乱正常医疗服务秩序。武汉诺齿尔

口腔诊所使用非卫生技术人员从事诊疗活动，违反了《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相

关规定。

相关证据：1.《现场笔录》（编号：20260010）；2.魏继进《询问笔录》

（2026.02.02）；3.杨寒《询问笔录》（2026.03.09）；4.《取证材料》1份

（编号：20260202101815420）；5.蔡甸区中法城街道卫生计生监督协管信息报

告单（编号：2026-001）；6.中法武汉生态示范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卫生监督

协管员提供现场照片5张（2026.01.27）；7.杨寒身份证复印件；8.杨寒《医师

执业证书》复印件；9.杨寒《医师资格证书》复印件,为证。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制定

备注：本决定书一式二联，第一联留存执法案卷，第二联交当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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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诺齿尔口腔诊所有限公司开办的武汉诺齿尔口腔诊所使用非卫生技术

人员魏继进进行口腔操作的行为，违反了《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二十七条

“医疗机构不得使用非卫生技术人员从事医疗卫生技术工作。”的规定。处罚

依据：《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四十七条“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使用

非卫生技术人员从事医疗卫生技术工作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

责令其限期改正，并可以处以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

其《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或者责令其停止执业活动”，参照：《湖北省卫生

健康行政处罚裁量权指导标准》序号76；违法行为“使用非卫生技术人员从事

医疗卫生技术工作的”；违法类型“轻微”；违法情节“使用1名非卫生技术人

员独立从事诊疗活动的”；处罚标准：“并可处以1万元以上3.7万元以下的罚

款。”的规定。

本机关决定对你单位作出：处以10000元人民币的罚款。同时责令立即整

改。

罚款于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缴至中国工商银行武汉蔡甸支行（武汉

市蔡甸区蔡甸街汉阳大街600号）。

逾期不缴纳罚款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

款第（一）项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

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武汉市蔡甸区

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6个月内向武汉市蔡甸区人民法院起诉，但不得停

止执行本处罚决定。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处罚

决定的，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制定

备注：本决定书一式二联，第一联留存执法案卷，第二联交当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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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行政机关名称并盖章

2026年05月06日

武汉市蔡甸区卫生健康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制定

备注：本决定书一式二联，第一联留存执法案卷，第二联交当事人。




